
 

國 立 秀 水 高 工 學 生 在 校 作 息 時 間 管 理 要 點 ( 草 案 ) 
90 年 8 月 31 日  訓育委員會議修訂  

95 年 8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  

96 年 6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訂  

97 年 8 月 29 日  訓育委員會議修訂  

102 年 11 月 21 日  訓育委員會議修訂  

106 年 0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  

108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訂  

10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訂  

111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  

112 年 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訂  

112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  

112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  

 

一、依據 

依據教育部 111 年 3 月 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26379 號函『教育部主管高級

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』辦理」。 

二、目的 

加強學生各項作息時間出缺勤管理，避免學生荒廢學業，並培養負責任、重榮譽、

勤勉力學的美德，以維護良好校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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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出勤種類： 

    1.朝會(每週三進行乙次全校集合，時間：上午 7:45) 

2.上課(上午第一節課前除全校集合活動，其餘日數學生應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 

   抵達指定上課地點即可)。 

3.集會 

4.非學習時間活動 

五、缺曠項目： 

1.上學遲到：凡早上 8：00 以後到校同學為上學遲到，08:00 以後到校者，依
本要點違反納入遲到登記。 

2.上課遲到：凡上課鐘響十分鐘內未進入課堂者，登記為上課遲到。 
3.缺課：凡上課缺席或上課鐘響超過十分鐘後始進入課堂者，登記為缺課。 
4.上課早退：凡下課鐘響前五分鐘提早離開課堂者，即為早退，超過五分鐘以

上，仍登記為缺課。 
5.曠課：凡未經學校依學生請假規定核准給假者登記為曠課。 
6.集會缺席：凡朝會、集會及非學習時間活動等無故未到者，登記為缺席，但

不列入缺課紀錄。將視情節於當週或次週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原
則之輔導及正向管教措施。前項管教措施，以運用正向管教措施
為主，並得運用其他一般管教措施，惟僅限於口頭糾正、列入日
常生活表現紀錄、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、書面自省或靜坐反省。 

7.午休缺席：為提升日校學生每日下午課程之學習品質，每日午休未經提出申
請或特定公勤之人員，需在班級教室內實施午休（自習）；班級幹
部須完成點名並記錄在教室黑板上，凡未參加午休(自習)者，採
取前項所述之正向管教措施。 

六、請假規則 

學生請假依「國立秀水高工學生請假規則」辦理。 

七、其他規定： 

1.上課時間，應分別由導師或任課老師負責清點人數，將出席狀況登錄於點名

簿，並簽名確認。 

2.各班點名簿由班長負責保管，每日第一節下課副班長向生輔組回報班級出席

狀況。 

3.學生出席紀錄登錄學生德行評量資料中，學生缺課統計後，每二週彙整製發

家長通知單，其通知單回條於一週內由家長簽章繳回生輔組留存。 

4.本校實施課業輔導，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辦理。前述課業

輔導，不得提前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所定之課程內容，且不得對學生實

施列入學業成績計算之評量。 

5.未參加輔導課之學生，因個人家庭特殊因素，須延遲放學(留校)時，本校提

供圖書館自修教室、外操場及風雨球場供延遲放學(留校)學生自主運用。 

6.本校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，不得對學生實施任何學業成績評量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